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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城建院〔2021〕20号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关于印发《学生资助资金使用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 

的通知 
 

各部门： 

《学生资助资金使用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已经 2021 年第一

次校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并贯彻执

行。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2021 年 1月 8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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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学生资助资金使用管理规定（修订） 

第一章 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和加强学生资助工作的管理，帮助学生顺利

完成学业，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 

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

的意见》（辽政发〔2007〕35 号）和《辽宁省学生资助资金管

理办法》（辽财教规〔2019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

制定本管理规定。 

第二条  学生资助资金包括助学贷款、国家（省）奖助学

金、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资金、校内奖助学金、

勤工助学补助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、社会资助等。 

第三条  学生处负责学生资助资金的使用和管理。 

第二章   经费来源 

第四条  学生资助经费来源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学院事业收入中计提的专项经费； 

（二）中央及地方财政下拨的专项经费； 

（三）国家助学贷款； 

http://www.fumuqin.com/View.aspx?id=14780
http://www.fumuqin.com/View.aspx?id=147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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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社会或个人捐赠。 

第五条  学院资助经费的收支需按照学院财务管理制度的

需要进行核算。 

第三章 经费使用 

第六条  资助经费的使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： 

（一）学生助学贷款； 

（二）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； 

（三）服义务兵役学生学费补偿、贷款代偿； 

（四）国家奖助学金、校内奖助学金； 

（五）勤工助学岗位补贴； 

（六）学费减免； 

（七）学生突发性经济困难临时救助。 

第七条  学生助学贷款到账首先进入学院学费收入账户，

由财务处负责逐一落实到贷款学生个人，冲抵学费后的余款经

学生处核实后退给贷款学生本人。 

第八条  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的使用按照省教育厅规

定的比例予以提取执行。 

第九条  应征入伍学生学费补偿、贷款代偿按照省有关文

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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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国家奖助学金评选与发放按照省有关文件和学院

《国家（省政府）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评审

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辽城建院〔2020〕67 号）执行；校内奖

助学金的评选与发放按照学院《学生奖励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

（辽城建院〔2020〕68号）等相关制度文件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 勤工助学岗位补贴的发放按照学院《勤工助学
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执行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临时性工作

随意设岗及发放勤工助学岗位补贴。 

第十二条  学费减免对象由各系提出并通过党政联席会议

确定，会同学生处认定，报学生工作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报校

务会审定。 

第十三条  学生家庭或个人突发变故，按照学院《学生临

时困难补助办法（修订）》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资助专项资金支出须经学生处和财务处，及其

分管院领导签字后方可生效。 

第十五条  资助资金所有支出必须备有财务报销单，各资

助项目严格按照相应的管理办法执行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私

自支取资助资金。 

第十六条  学院对每个学生获得的资助实行总量控制。学

生在校期间无偿受助（包括国家奖助学金和政府、学校、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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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捐资主体所提供的助学金）总额一般

不超过 1.5 万元人民币，包括国家助学贷款在内的全部资助总

额一般不超过 2万元。 

第四章  受助学生的管理 

第十七条  各系要高度重视对受助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，

把资助工作与育人有机结合起来。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

思想教育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、能力培养、社会实践等

活动，引导其继承和发扬勤俭节约、自强自立、艰苦奋斗的优

良传统和作风，正确面对困难和挫折，培养积极、健康、乐观

的人生态度，全面提高受资助学生的综合素质。鼓励学生积极

参加社会公益活动、义务劳动、志愿者服务等活动，培养学生

感恩的良好品德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。 

第十八条  学生要重视自己的诚信记录，如实提供家庭经

济情况的相关证明，按期偿还贷款本息；积极参加公益性的社

会活动或劳动。对不愿通过自身努力解决经济困难的学生和拒

绝履行学生应尽义务者，酌情减少其资助款项直至取消其资助

金。学生的表现将作为在下一学年是否继续给予资助的重要依

据。 

第十九条  对受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各系每学年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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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一次学生受助情况调查，及时调整审定资助学生名单。 

第五章  资助工作的后续管理 

第二十条  学院有关部门要及时研究解决学生资助工作中

出现的问题，从人、财、物等资源配置方面保障学生资助工作

的顺利开展。相关部门、各系要进一步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

严格执行有关政策，认真履行职责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学

生资助工作的新方式和新途径，积极主动地开展学生资助工作。 

第二十一条  学院按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配

备学生资助专职工作人员。建立稳定的资助工作队伍，为进一

步做好学生资助工作提供组织保证。 

第八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二条  本规定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拟文          2021年 1月 8日印 


